
卫生健康局

财 政 局

威环卫〔2019〕61号

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 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

关于修订《威海市环翠区农村院前医疗急救

考核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政府，区直各有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强院前医疗急救工作规范管理，确保财政奖补资

金发挥积极导向作用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《院前医疗急救管理

办法》，结合省政府《关于进一步改进提升督查工作的意见》，

区卫生健康局、区财政局修订了《威海市环翠区农村院前医疗急

救考核奖励办法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本办法自 2019 年起实施，原《威海市环翠区农村急救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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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办法》（威卫计发〔2018〕82号）同时废止。

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 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

2019年 5月 5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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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环翠区农村院前医疗急救考核奖励办法

一、考核对象

纳入院前医疗急救网络的农村急救站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1.制订落实院前急救网络建设规划，促进院前急救体系健康发

展，急救能力不断提升；

2.履行政府投入责任，建立本级农村急救考核奖励办法，对农村

急救站给予政策、人力、财力的支持，确保农村急救站可持续运

行；

3.农村急救站基本建设、人员配置、设施配备等达到建设标准要

求；

4.农村急救站遵守《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》、《威海市院前医

疗急救工作规范》等有关规定，服从统一指挥调度，出诊迅速，

救治得力，管理规范。

三、考核方式

1.日常考核 包括院前急救工作量、急救站管理、规范服务、重

大事件处置等内容，依据市 120急救指挥中心系统记录完成。

2.年度考核 包括规划执行、政府投入、基本建设、人员配置、

设施配备、规章制度等内容，由区卫生健康、财政部门每年组织

1次，通过查阅相关文件、调取账目、实地调查等方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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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考核时间

每年 8 月中旬前，各单位开展本级年度考核。8 月底前，完

成区级年度考核。9月中旬前，将区级考核结果上报至市卫生健

康委、市财政局。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财政局根据日常考核记录和

区级年度考核结果综合计算考核得分，确定市级年度考核奖励

额。

五、奖补等级

（一）新建改造奖补

1.按照院前急救网络规划建设、本级政府增加投入、达到建设标

准，通过市级验收并投入运行的新建农村急救站，市级财政给予

每处 35万元的新建奖补资金。

2.本级政府增加投入、完成车辆设备的更新，对原有农村急救站

进行改建的，市级财政给予每处 15万元的改建奖励资金。

（二）日常运转奖补

市、区两级以工作量为基础，结合质量考核得分系数，评出以下

5个年度考核等级，并分等级拨付日常运转奖补资金：

1.A级：95分以上（“以上”含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含本数，下同），

区级奖补 7-15万元，市级奖补 20-30万元；

2.B级：85分-95分，区级奖补 3-7万元，市级奖补 10-20万元；

3.C级：75分-85分，区级奖补 1-3万元，市级奖补 5-10万元；

4.D级：65分-75分，区级奖补 0.5-1万元，市级奖补 1-5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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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；

5.E级：65分以下，不予奖补，限期整改。

附件：威海市环翠区农村院前医疗急救考核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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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威海市环翠区农村院前医疗急救考核细则

项目

1
质量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标准

（1）
急

救

站

管

理

符合农村急救站建设标

准，人员充足、装备齐

全，保证全天候 24小时

值班需要。

15

因缺少人员、装备等原因影

响执行出诊任务，每发生一

次扣 3分；急救站值班电话

无人接听、出车单不回复，

每发生一次扣 2分。

救护车及车载药品器械

配备达到基本标准要

求，定期检查，及时更

新。遵守特种车管理规

定、车辆标识规定，严

格执行车辆保养、消毒

等制度。

10

车况差未及时更新扣 3分，

因车辆故障影响急救工作

的每起扣 1分；擅自停止常

备救护车运行的，每次（天）

扣 3分；药品器械配备不齐

扣 3分，发生药品过期、器

械无法使用等情况扣 2分；

违反统一标识规定或非 120
车使用 120标识的每车扣 5
分；消毒、保养等不到位每

起扣 2分。扣完为止。

急救站及车载网络通讯

设备维护运行良好，确

保通讯畅通。由指挥中

心调度的救护车随时待

命，特殊情况需要出动

时事先向中心报告，未

经允许不得擅自出车。

5

设备网络故障不及时维修、

通讯不畅，一次扣 1分；私

自出车每次扣 2分；未安装

车载终端、卫星定位等规定

设备或未配备随车电话的

每起扣 2分；车辆状态不真

实或急救站终端更改状态

不及时，一次扣 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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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
规

范

服

务

遵守院前急救工作各项

制度，严格按照急救医

疗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

处置，确保医疗安全。

15

制度不健全扣 5分；违反工

作制度和操作规程的，每发

现一起扣 3分；拒绝出诊或

推诿救治患者的一次扣 5
分，扣完为止。

严格服从指挥调度，接

急症救治指令后，日间

（7:00至 21:00）2分钟

内出车，晚间（21:00至
次日 7:00）3分钟内出

车。

10

不服从统一调度指挥，或对

指挥中心反馈的问题拒不

改正，每次扣 5分；出车时

间超出规定，每超时 1分钟

扣 0.5分。

出诊人员统一服装标

识，出诊时按要求配备

人员。

8

出诊未按要求配齐人员，每

缺少 1人次扣 2分；未按要

求统一服装标识的每人次

扣 0.5分。

出诊人员及时与呼救者

联系，进一步核实呼救

地址，必要时给予电话

自救指导。

2
不与呼救者联系，或不及时

给予自救指导的，每发生一

次扣 1分。

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文

明行车。救护车警报器

使用规范，不执行急救

任务时禁止鸣笛或违反

交通规则。夜间(21:00
至 7:00)城区内原则上不

得鸣笛。

6

发现违规情况每次扣 2分，

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不得

分。救护车发生责任交通事

故，影响病人抢救或造成负

面影响的，一次扣 3分。

急救信息资料及时反

馈，当班维护，记录真

实完整。

6

急救信息资料反馈不及时、

填写不完整，每次每项扣 0.5
分。病历填写不真实或未填

写的，发现一次扣 1分，扣

完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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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
转

诊

转

院

接到本院无救治能力的

危重病人要立即转运至

有能力的医院，转送途

中应积极采取救治措

施，及时与指挥中心和

转往医院联系,履行交接

手续。

5

应转送而不转的，或转送时

不向转往医院交接病人的，

每次扣 2分；因转院推诿救

治的每起扣 3分。

在病情许可的前提下，

尊重病人及其家属的选

择权，不得拒载或强行

将病人接回本院。对要

求跨县域长途转运的病

人要耐心解释和沟通，

积极协商解决转运问

题。

6
违背病人意愿、拒绝合理的

转送要求的，发现一次扣 3
分。

院内病人需使用救护车

转院的，由医院与病家

协商解决转运问题。

2 推诿转院的，发生一次扣 1
分。

（4）
重

大

事

件

处

置

严格执行重大事件现场

救援报告制度。急救人

员到达现场后，应根据

事发现场情况立即向指

挥中心报告。

5

重大事件不报告伤亡人数、

主要伤情及是否需要增援

等现场情况的，一次扣 3分；

到达现场 10分钟内不报告

情况的，一次扣 2分。扣完

为止。

发生多人伤亡事件时，

最先到达现场的急救人

员要根据伤亡情况立即

开展分类救治，遵循先

重后轻的救治原则快速

转送伤病员。与“110”等
联动单位配合做好医疗

救援工作。

5

不遵循先重后轻的救治原

则每次扣 3分；不按规定转

送伤病员的每次扣 2分；与

联动单位不配合联动的每

次扣 2分。扣完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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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
加

分

项

重大事件处置及时规

范、救治有力，受到上

级表彰或社会好评。

每次加 2-5分。

通过加强规范管理、提

高院前急救服务质量，

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在满意度考评、行风考评等方面成

绩突出的加 1-2分；成功抢救危重

患者、涌现突出的先进事迹或获得

上级表彰的加 1-3分。

在院前急救科研、能力

提升、技术进步、急救

培训等方面做出突出贡

献。

获得市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并开展

临床应用加 2分，开展新技术、提

高整体技术水平的加 1-2分,积极推

动当地院前急救能力提升的加 1-2
分。

（6）
扣

分

项

因出诊延误、医疗差错、

态度恶劣、违规收费、

拒绝搬抬患者等急救站

自身的问题引发投诉或

纠纷。

每发生一起扣 2-5分。

发生重大院前急救医疗

事故，或违反院前急救

有关规定造成恶劣社会

影响。

每发生一起扣 5-10分。

（7）
否

决

项

使用不具备资格的医护

司等人员从事院前医疗

急救工作。

取消评选优秀、优良急救站资格,限
期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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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
2
考核指标

分

值
得分使用 计算方式

院

前

急

救

工

作

量

根据接到 120指令每

年度出诊次数进行排

序，以区域内农村急

救站出诊次数最高者

为 100分，出诊次数

每降低 1个序位减 2

分。环翠区与 3处国

家级开发区为 1个区

域。

100

以项目 1（质量考核）

所得总分乘以 1%作为

系数，与工作量得分相

乘后为最终考核得分。

依据 120

急救系统

统计，包

含有效出

车、转运、

改派、空

驶等的合

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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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19年 5 月 6 日印发


